
姓　　名 身分證字號 行動電話
住　　址
申請用途

面   積
項目 單位 數量 完工日期 檢查日期 檢查結果 備註

　　　第一聯(存發證機關)      宜農.牧地水土保持合格證明書(草案)  (發文日期.字號)

申

請

人

三、以造林為水土保持處理者，其存活率應達百分之七十；以自然林木為水土保持處理者，其遮蔽率應達百分

　　之八十。

中　　　　華　　　　民　　　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   局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課(科股)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

註：

一、本證明書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十二條之一發給，僅證明上列項目宜農、牧地水土保持業經檢查合格；

　　另依同條例第十二條規定，山坡地之經營人、使用人或所有人對已完水土保持處理後，應經常加以維護，

　　保持良好之效果，如有損壞應即搶修或重建。

二、本證明書不得作為申請用途以外之證明，其有效期限為半年。

土地標示 　　縣(市)　　鄉(鎮市區)　　段　　小段　　地號 　　　　　　平方公尺
水

土

保

持

處

理


